附件1：

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及任务

一、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组成
指 挥 长：徐岳泉 区委书记
          汪秀丽 区委副书记、区人民政府区长
常务副指挥长：干世伦  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常务副区长
                  罗  桥  区政府副区长
副指挥长：何光杰   区应急管理局局长
          李亚静   区自然资源局局长
          童俊铭   区森林防灭火专职副指挥长
          黄  波   区人武部副部长
          余  谨   区经信局局长
          钟国耀   武警沙湾区中队中队长
          马中柱   区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
          游淼然   区政府办副主任
          李  勇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成员单位：区委宣传部、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分局、区自然资源局、区经信局、区发改局、区财政局、区司法局、区教育局、区交运局、区民族宗教局、区民政局、区水务局、区住建局、区农业农村局、区文体旅游局、区卫健局、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沙湾生态环境局、区人武部、区消防救援大队、武警沙湾区中队、国网沙湾分公司
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区应急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由区应急管理局局长兼任，副主任由区委宣传部、区公安分局、区自然资源局分管负责同志兼任。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由区应急管理局、区公安分局、区自然资源局、区消防救援大队共同派员参加，防火期全脱产集中办公，实战化运行，承担区指挥部日常工作。
 二、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职责 
区应急管理局  负责在收到各级森林火灾灾情后，协调调动专业森林扑火队伍参加有关应急处置工作，依法统一发布灾情和救灾信息，负责火灾影响群众临时安置、灾民救助和生活保障等工作，协调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在沙解放军武警部队等参加有关应急处置工作。
区自然资源局  负责小火打早打了，指导处置初期火情火灾，牵头灾损评估、技术咨询。
区公安分局  组织维护火场周边交通秩序，管控道路交通秩序和救援、运输通道，负责查处森林火灾刑事、治安案件。
区委宣传部  负责宣传报道和舆情管控工作。
区发展改革局  指导相关部门做好天然气（场）长输管线的森林防灭火工作，争取国家、省、市加大对我区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
区经济信息化局  负责指导电力部门开展森林防灭火工作。
区教育局  负责做好在校学生的宣传教育工作，协调火灾周边区域学生安全疏散工作。
区民族宗教局  负责林区宗教活动场所森林防灭火宣传、监督、检查等。
区民政局  指导殡葬服务机构开展防火宣传，倡导文明祭扫，配合做好减少传统祭祀方式造成火灾风险工作。
区财政局  负责扑火救灾补助资金的筹集、划拨、监管工作。
区住房城乡建设局  负责协调指导居民受灾住房应急评估工作。
区交通运输局  负责扑火物资和增援人员、灾民的运输保障。
区农业农村局  负责因火造成的牲畜受损的调查和评估。
区文化体育旅游局  负责做好团体游客的安全疏散、撤离工作。
区卫生健康局  负责组织做好伤员救治、急救药品准备和卫生防疫工作，必要时组织市医疗专家组赴现场指导和支援救治工作。
沙湾生态环境局  负责秸秆禁烧以及行政案件查处。
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负责查处违规野外用火行政案件。
区水务局  负责全区蓄水池、山坪塘日常监管，确保水位、水量充足。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负责动员全区退役军人参加扑火救灾。
区司法局  负责违规焚烧秸秆、违规野外用火等行政案件的司法解释等工作。
区人武部  负责组织所属部队和民兵、协调驻沙部队投入扑火救灾。
武警沙湾区中队  负责组织指挥区内武装警察部队投入扑火救灾。
区消防救援大队   负责组织指挥消防力量投入扑火救灾。
国网沙湾分公司  负责火场电力保障；负责林区输配电设施火灾隐患排查整治，一旦发生火灾，及时采取应急措施。
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负责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日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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